
名　　稱 記帳士法 

修正日期 民國 98 年 06 月 10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建立記帳士制度，協助納稅義務人記帳及履行納稅義務，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中華民國國民經記帳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記帳士證書者，得充任記

帳士。

依本法第三十五條規定領有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登錄執業證明書者，得

換領記帳士證書，並充任記帳士。

第 3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財政部。

第 4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充任記帳士；已充任者，撤銷或廢止其記帳士證書

：

一、曾因業務上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等犯罪行為，受有期徒刑

    一年以上刑之裁判確定者。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四、經公立醫院證明有精神病者。

五、曾服公職而受撤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者。

六、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者。

依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規定撤銷或廢止記帳士證書者，於原因消滅後，仍

得依本法之規定請領記帳士證書。

第 5 條 請領記帳士證書，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同證明資格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發之。

前項請領證書之資格、條件、應檢附文件、證書發給、換發、補發與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6 條 記帳士於執行業務事件，應分別依業務事件主管機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 二 章 登錄

第 7 條 記帳士於執行業務前，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登錄。

記帳士有死亡、撤銷、廢止或自行申請註銷資格或其他不得執業之情形，

應註銷登錄。

第 8 條 曾任稅務機關稅務職系人員者，自離職之日起三年內，不得於其最後任職

機關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區域內執行記帳士職務。

第 9 條 記帳士執行業務之區域以其登記開業之直轄市、縣市為其執行業務區域。

其在其他直轄市、縣市執行業務時，應向主管機關登記，免設分事務所。

第 10 條 記帳士應於其執行業務區域設立記帳士事務所。其事務所名稱，應註明「

記帳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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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主管機關應備置記帳士名簿，載明下列事項：

一、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學歷及

    經歷。

二、記帳士證書字號。

三、執行業務區域。

四、事務所名稱、地址及電話。

五、開業日期。

六、曾否受過懲戒。

第 12 條 經登錄之記帳士，因停業、復業或原登錄事項有變更時，應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其原登錄之機關申報備查。

   第 三 章 業務及責任

第 13 條 記帳士得在登錄區域內，執行下列業務：

一、受委任辦理營業、變更、註銷、停業、復業及其他登記事項。

二、受委任辦理各項稅捐稽徵案件之申報及申請事項。

三、受理稅務諮詢事項。

四、受委任辦理商業會計事務。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可辦理與記帳及報稅事務有關之事項。

前項業務不包括受委任辦理各項稅捐之查核簽證申報及訴願、行政訴訟事

項。

第 14 條 記帳士接受委任代理前條第一項各款業務，應與委任人訂立委任書，並將

委任書隨同代理案件附送受理機關。

前項委任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委任人與受委任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及受委任人之證書字號。

二、委任案件內容及委任權限。

三、委任日期。

第 15 條 記帳士受委任後，非有正當事由，不得終止其契約。如須終止契約，應於

十日前通知委任人，在未得委任人同意前，不得終止進行。

第 16 條 記帳士執行業務，應設置簿冊，載明下列事項：

一、委任案件之類別及內容。

二、委任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三、酬金數額。

四、委任日期。

依前項規定設置之簿冊，應保存五年。

第 17 條 記帳士不得為下列各款行為：

一、未經委任人之許可，洩漏業務上之秘密。

二、對於業務事件主管機關通知提示有關文件或答覆有關查詢事項，無正

    當理由予以拒絕或遲延。

三、以不正當方法招攬業務。

四、將執業證書出租或出借。



五、幫助或教唆他人逃漏稅捐。

六、對於受委任事件，有其他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

    務。

第 18 條 記帳士因懈怠或疏忽，致委任人或其利害關係人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

任。

   第 四 章 公會

第 19 條 記帳士登錄後，非加入記帳士公會，不得執行業務；記帳士公會亦不得拒

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加入。

第 20 條 記帳士應組織直轄市及縣市記帳士公會。直轄市及縣市記帳士公會，應組

織記帳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在同一區域內，同級之記帳士公會以一個為限

。

第 21 條 直轄市及縣 (市) 記帳士公會，應由該行政區域內開業記帳士三十人以上

發起組織之；其不滿三十人者，應加入鄰近區域之記帳士公會或聯合組織

之。

第 22 條 記帳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應由直轄市及過半數之縣市記帳士公會完成組織

後，始得發起組織。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直轄市及縣市記帳士公會應加入記帳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為會員。

第 23 條 各級記帳士公會理事、監事任期均為四年，其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

一；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 24 條 各級記帳士公會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區域及會址所在地。

二、宗旨、組織及任務。

三、理事、監事之名額、權限、任期及其選任、解任。

四、會員大會及理事會、監事會會議規則。

五、會員之入會及退會。

六、會員代表之產生及其任期。

七、經費及會計。

八、記帳士紀律委員會之組織及風紀維持方法。

九、章程之修改。

十、其他處理會務之必要事項。

第 25 條 各級記帳士公會應將下列各款事項，申報所在地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及主管

機關：

一、公會章程。

二、會員名冊及會員之入會、退會。

三、當選理事、監事簡歷冊。

四、會員大會或理事會、監事會之開會時間、地點及會議紀錄。

五、提議及決議事項。

   第 五 章 懲處



第 26 條 記帳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戒：

一、因業務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者。

二、逃漏稅捐，經稅捐稽徵機關處分有案者。

三、幫助、教唆他人逃漏稅捐，經移送法辦者。

四、違反其他有關法令，受有行政處分，情節重大，足以影響記帳士信譽

    者。

五、違反記帳士公會章程之規定，情節重大者。

六、其他違反本法規定者。

第 27 條 記帳士懲戒處分如下：

一、警告。

二、申誡。

三、停止執行業務二月以上，二年以下。

四、除名。

記帳士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者，應另受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受停止執行

業務處分累計滿五年者，應予除名。

第 28 條 記帳士有第二十六條情事時，利害關係人、業務事件主管機關或記帳士公

會得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主管機關交付懲戒。

第 29 條 記帳士應付懲戒者，由記帳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

記帳士懲戒委員會應將交付懲戒事件，通知被付懲戒人，並命其於通知送

達之翌日起二十日內，提出答辯或到會陳述；未依限提出答辯或到會陳述

時，得逕行決議。

第 30 條 記帳士懲戒委員會處理懲戒事件，認為有犯罪嫌疑者，應即移送司法機關

偵辦。

第 31 條 被懲戒人對於記帳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不服者，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

二十日內，向記帳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

第 32 條 記帳士懲戒委員會及記帳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組織及程序，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 33 條 被懲戒人之處分確定後，記帳士懲戒委員會應將其決議書通知記帳士公會

及主管機關。

第 34 條 未依法取得記帳士資格，擅自執行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

款規定之記帳士業務者，除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或其他法令規定得執行報

稅業務者外，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所定之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受第一項處分三次以上，仍繼續從事記帳士業務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 六 章 附則

第 35 條 本法施行前已從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滿三年，且均有報繳該項執行業務

所得，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得登錄繼續執業。但每年至少應完成二十四小



時以上之相關專業訓練。

前項辦理專業訓練之單位、訓練課程、訓練考評、受理登錄之機關、登錄

事項、登錄應檢附之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其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36 條 外國人得依中華民國法令取得記帳士證書，並充任記帳士。

外國人執行記帳士業務，應遵守中華民國關於記帳士之一切法令及記帳士

公會章程。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依法處罰外，主管機關得將其所領記帳士證書註銷。

第 37 條 依本法規定請領記帳士證書時，應繳納證書費；其費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38 條 本法規定有關書照簿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39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施行。


